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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尼木县水务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抓好水源保护:一是强化全139处农村水源点的管理和监控，有效避免禽畜养殖污染和其他污染源污染水源点。同时，严格监控水源点周边的污染物排放，确保水源地水质安全。二是强化水源污染源整治力度，加强对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巡查，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
根据各乡（镇）、村组自然地理和经济社会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农村饮水安全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二）防汛抗旱工作取得新突破:始终把防汛抗旱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防汛部门的指示精神，牢固树立防大汛，抗大灾的思想，提前启动防汛抗旱工作，做到早安排、早部署、早落实，切实做好汛前工作，2018年未出现人员与牲畜被洪水冲走现象，确保了全县安全度汛。一是落实目标责任。及时调整充实了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各乡（镇）领导小组成员，做到目标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到人。二是修订应急预案。重点对2座水库度汛计划、防汛抢险应急预案，村级防洪抢险救灾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完善，并明确管理单位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职责。三是开展汛前检查。为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对各乡镇防汛备汛情况及各水库、塘坝、堤防工程进行汛前安全大检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立即进行整改。
（三）落实河长制工作情况:自我县“河长制”工作开展以来，严格按照区、市“河长制”工作要求，稳步推进区域内主要河流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工作，切实加强尼木玛曲河等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按照“建立管理机构、明确工作目标、落实管理责任、严格管理考核”的要求，建立区域与流域相结合的县、乡、村三级“河长制”组织体系，对全县范围内33条主要河湖段等全部落实责任人；目前继续开展全县河湖基础数据、河湖长基本信息填报工作、河湖区域管理范围划分，以及河湖及湿地的现状调查、摸底，完善和充实相关数据及信息，2018年4月顺利通过市级全面鉴定“河长制”验收工作。
（四）水资源管理与保护工作
1、节水型社会建设:一是为加快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进一步提高群众节水、惜水意识，通过多种渠道、利用多种方式开展大型节水宣传活动2次，发放节水用水宣传单130余份、水费征收管理条例宣传单80余份、宣传纸杯200只。二是根据我县节水型社会建设目标，经多方协商探讨，现已确定了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设计单位。三是已编制完成《尼木县“节约用水”进校园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方案》、收集活动宣传材料、编制宣传稿等，在县中学、县小学分别开展节水教育宣传活动。
2、饮用水源地保护：根据《尼木县饮用水源地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方案，2018年6月开展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活动，演练模拟县城水源地上游100m处，油罐车翻入河流造成水源污染，在现场，组织应急小组迅速进行应急处置工作，从直观上真正认识到了突发事件，提高对突发事件风险源的警惕性，能够使公众在没有发生突发事件时，增强意识，主动学习应急知识，掌握应急知识和处置技能，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3、在县委县政府和县人大领导的帮助下协调碧水源公司为我县捐助净水器，安装了部分设备，并初步商定碧水源公司下一步捐助计划。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本单位实有人数为22名、全部为财政拨款开支人数。
第二部分 尼木县水务局2019年部门决算表

第三部分  尼木县水务局2019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决算收支决算总表说明
[bookmark: _GoBack]  2019年财政决算收入总计6242.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46.8万元。项目支出5824.7万元。
二、2019年“三公”经费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财政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用为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29万元。
  三、2019年度政府性基金决算支出情况说明
无
  四、2019年度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无
 五、2019年度绩效情况说明
在编制2019年部门决算时，部门整体支出和30万元以上的项目支出都填报支出绩效目标。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业务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决算单位在“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之外取得的收入。
   五、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六、结转下年：指本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下一年度仍按原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七、行政运行：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八、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九、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相关行政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公”经费： 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